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 

 

下列各项造成被保险人任何损失的，或具备下列任一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被保险人实施或企图实施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或拒捕； 

4）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殴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5）被保险人因精神错乱或失常而导致的意外； 

6）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伤、污染或辐射； 

7）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不孕不育； 

8）被保险人疾病、药物过敏、猝死； 

9）被保险人任何因整容、整形手术、内外科手术或其他医疗行为导致的伤害； 

10）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11）保单生效前已存在的受伤及其并发症； 

12）被保险人进行滑翔翼、滑翔伞、跳伞、探险活动（见释义）、非固定路线洞穴探险、特技表演（见释

义），任何海拔 6,000 米以上的户外运动及潜水深度大于 18 米的活动期间。如保险人进行风险评估后同意

拓展承保时，不受本责任免除的限制； 

13）被保险人必须借助登山绳索、登山向导(非旅行社导游)完成的登山活动期间；借助水下供气瓶（非呼

吸管）设备完成的潜水活动期间（但除外在旅游景点的专业潜水教练指导下进行的休闲潜水活动）； 

14）被保险人参与任何职业体育活动或任何设有奖金或报酬的体育运动； 

15）被保险人参与执行军警任务或以执法身份执行任务； 

16）被保险人受雇于商业船舶并执行职务；于海军、空军服军役；职业性操作或测试任何种类交通工具；

从事石油或化工业、森林砍伐业、建筑工程业、运输业、采掘业、采矿业、空中摄影、处理爆炸物、水上

作业、高空作业（见释义）等职业活动（任何体力劳动或与操作机器有关的工作）； 

17）非法搭乘交通工具或搭乘未经保险事故发生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交通工具； 

18）航空或飞行活动，包括身为飞行驾驶员或空勤人员，但以缴费乘客身份乘坐客运民航班机或参与飞行

活动的除外； 

19）被保险人以接受医生（见释义）治疗或疗养为目的而进行旅行；被保险人违反医生的嘱咐而旅行或当

被保险人在其身体条件不适宜于旅行时进行旅行； 

20）被保险人身体状况尚适宜旅行情况下未遵循主治医生建议立即返回中国境内或被保险人日常居住地或

日常工作地做进一步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所引致的损失； 

21）战争（无论宣战与否）、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22）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见释义）的影响期间； 

23）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见释义）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释义）的机动车期间； 

24）被保险人因受当地司法当局拘禁或被判入狱期间； 

25）投保本保险时被保险人已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26）被保险人食物中毒、中暑； 

27）被保险人受细菌、病毒或寄生虫感染（包含流行疫病（见释义），及大规模流行疫病（见释义），但因

受伤以致伤口脓肿者除外）。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猝死保险条款（2016版） 

 

具备任一下列情形时，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见释义）身故； 

2) 既往病症（见释义）及其并发症导致猝死； 

3) 被保险人保单生效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或糖尿病，且在此次旅行开始后因心脑

血管疾病、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前述疾病并发症申请索赔； 

4) 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导致猝死； 

5) 被保险人任何因整容、整形手术、内外科手术或其他医疗行为遭受伤害； 

6) 被保险人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

计分类（ICD-10）》为准）期间猝死。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自驾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 

 

任何下列情形而导致的损失，或具备任一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驾驶非四轮机动车或 7 座以上四轮机动车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 

2） 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 地震及其次生灾害； 

2） 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扣押、罚没、查封、政府征用； 

3） 核反应、核污染、核辐射； 

4） 自燃（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为非营运企业或机关车辆不受此限）及不明原因火灾； 

5） 人工直接供油、高温烘烤； 

6） 违反法律法规中有关机动车辆装载的规定； 

7） 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故意导致事故发生的行为； 

8） 除非另有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

牌或临时移动证； 

9） 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 

10） 保险车辆在竞赛、检测、怱理、养护，被扣押、征用、没收，全车被盗窃、抢劫、抢 夺期间； 

11） 牵引其他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或被该类车辆牵引； 

12） 未依法取得驾驶证、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 机动车的； 

13） 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或记分达到 12 分， 仍驾驶机动

车的； 

14） 驾驶 7 座以上车辆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 品的机动车的，

或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的； 

15） 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的； 

16）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医疗费用保险条款（B款 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绑架及非法拘禁慰问保险条款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保险条款（2016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身故遗体送返保险条款（2016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未成年子女旅行送返保险条款（2016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延误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行李延误保险条款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变更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个人钱财损失保险条款（2016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个人行李及随身物品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条款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证件损失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申根签证拒签保险条款（2018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银行卡盗刷保障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个人责任及犬类宠物责任保险条款（2019版）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旅行亲友慰问探望保险条款（2016版） 

 

 

 



 
 


